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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关于印发《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校外实习学生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：

为加强我院学生校外实习工作的管理，学院印发了《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校外实习学生管理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组织实施。
附件：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校外实习学生管理规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16日
附件 
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校外实习学生管理规定
实习是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，是学生掌握实践技能、提高职业意识和职业素质、适应社会和行业、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必经之路。为加强我院学生校外实习工作的管理，确保疫情防控常态化学生的健康和安全,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严格执行学院《实习工作条例》，各教学单位要强化责任担当，切实做好学生的校外实习管理工作。

二、各系、中心要做好实习指导老师的选派工作，每名学生都应该安排校内实习指导老师和校外企业实习指导老师，每名实习指导老师负责的学生原则上不得超过25人。

三、校内实习指导教师应在钉钉建立实习学生群，将负责指导的学生、企业实习指导教师、辅导员等加入，集中安排实习的原则上以实习合作企业为单位。实习指导教师利用钉钉群进行实习指导和日常管理。

四、利用钉钉的考勤功能对校外实习学生进行管理，包括日常签到、病事假等，实习指导教师或辅导员定期统计考勤信息，实现学生的工作轨迹管理，并执行学院学生考勤管理办法。

五、利用钉钉会议功能，每月召开一次实习生班会，及时掌握校外实习学生实习动态和思想状况，确保学有所得和身心健康。

六、按照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，所有校外实习学生应严格执行钉钉APP上完成健康上报的要求。如遇突发疫情，疫情中风险及以上地区的校外实习生应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部门、实习合作单位及学院的防疫规定，做好自我防护。

七、实习结束，实习指导教师应将实习学生考勤、参加班会等情况纳入学生实习鉴定报告和实习指导工作总结报告。

八、本办法自2018级学生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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